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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電磁波量測紀錄表及基地臺電磁波管制標準說明.pdf(106WM08851_1_2013561143

71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局反映臺南市新化區那拔林56-1、56-2及56-3號(

那拔國小鄰近住宅)頂樓設置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，影

響學生入學意願及學童健康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6年11月9日南市經能字第1061

190323號函辦理。

二、經查旨揭地址臺南市新化區那拔林56-1號基地臺屬遠傳電

信股份有限公司所有；56-2號則屬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

公司所有；56-3號則分屬台灣大哥大及亞太電信股份有限

公司所有，其均業依電信監理相關法規取得電臺執照在案

。

三、有關該基地臺電磁波檢測事項，業經本會106年11月14日

派員於旨揭地址附近依規定程序量測，其電磁波功率密度

符合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19條第1

項第2款規定。

四、檢附電磁波量測紀錄表及基地臺電磁波管制標準說明等資

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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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關於訴請遷移案內基地臺乙節，因事涉行動通信業者服務

品質及整體網路規劃，本會已另函請業者本敦親睦鄰原則

儘速溝通妥處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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